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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工资须以货币形式发放给
员工。长期以来，法律认可的工
资发放方式，包括现金和银行转
账两种，且要有发放工资单、遇节
假日提前发放等一系列详细要
求。但是，眼下不少用人单位图
省时省力，时兴通过电子钱包转
账发放工资，还有的以固定报销
方式，每月发放“阴阳”工资等，这
些超出法律限定的工资发放形
式，存在很多瑕疵和问题。在此，
提醒广大劳动者：工资这本账，还
须及时算清楚。

案例1：“支付宝”领工资方便
但有风险

2016年10月8日，从江西来
杭州打工的小鲁，被妍尚图文店聘
用，从事文字处理工作，说好保底工
资，每月2600元，老板承诺，月工资
肯定不低于3000元。第一个月，店
老板给她发微信红包800元，后领
了2000元的现金；第二个月，老板
通过支付宝给她转账了1800元工
资，没了下文；今年元旦，老板通过
微信给她转账了1000元后就没音
讯了。1月16日是工资发放日，小
鲁提出辞职，并明确要求结清工资，
可老板不给。无奈的小鲁来到辖区

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求图文店给
结清工资，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双倍工资。

监察员热情接待，细问用工
相关情况，可“无社保、无劳动合
同、无工资清单”的小鲁一脸茫
然。监察员让其提供能证明劳动
关系的证据，更是“一无所有”。
在仔细询问中，小鲁想起前两天
老板给她微信转过1000元工资
的记录还在。但查看微信无名无
姓，无单位，转的用途也未曾说
明。上门调查，图文店老板矢口
否认招用过小鲁。监察员告知小
鲁，仅凭一个微信头像，是无法证
明这就是单位给她发的工资。小
鲁找到当地劳动人事仲裁委，也
因缺乏有力证据而无果。事后，
小鲁悔不当初。

那对于小鲁这种情形，用支
付宝、微信等电子钱包转账记录
可否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
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王燕
认为：“电子转账”的效力，还需配
合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

何律师说，劳动法规定工资
须以货币形式发放给员工，过去
一般是给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
发放，随着支付手段的多样化，支
付宝、微信等方式也成为一些小

微企业支付工资的首选。但在现
实生活中，电子账户往往是个人
账户，并非公司账户，相对来说容
易引发争议。就本案而言，小鲁
无社保、无劳动合同、无工资清
单，想要通过电子转账记录认定
劳动关系就比较棘手。

为此，何律师认为，如果在劳
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工资发放使用
电子转账方式，或者压根没有劳动
合同的，可以通过每个月电子转账
的时间、金额是否前后一致，来综
合认定为实际发放工资的依据。

同时，何律师建议劳动者：在
用工时，配合电子转账的证据都
要保存下来，比如电子工资单，如
果实在没有，可以通过邮件、短信
或当面询问这笔转账的性质，是
工资、津贴、报销抑或其他报酬，
通过书面或者录音的方式把证据
固定下来，以便日后一旦发生劳
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以此作为提
出主张权益的依据。

案例2：“阴阳”工资发放引发
争议多

2016年5月5日，裘师傅被杭
州莘羽贸易公司聘用为销售员，双
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上载明月工资不低于2000

元，公司明确表示要想薪酬拿得
多，就得去拼销售业绩。裘师傅的
业务能力较强，每个月实际拿到手
的工资，一般在8000元左右。公
司给裘师傅发放工资，是将5000
元左右的工资打到他的银行卡账
号上；还有3000元左右的工资，公
司与他协商，为了少交税，每月让
其至少拿1000元的发票来报账，
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他。

去年12月底，裘师傅因工作
上与公司主管意见不合，发生争
执，被公司炒了“鱿鱼”。双方就
此终止了劳动合同，裘师傅办理
了交接手续，结清了工资；但提出
要求公司支付他终止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时，公司同意支付裘
师傅一年一个月的经济补偿4674
元。裘师傅不同意，说要按照每
个月实际所得8000元补给他，贸
易公司不同意，双方就此争执，后
裘师傅到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

庭审中，贸易公司提供了裘
师傅的月工资清单，显示其前12
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674元，并愿
意以此为基数支付经济补偿；而
裘师傅不同意，裘师傅说，为了

“合理避税”，公司有“阴阳”两套
工资账单，一套是公司每月打银

行卡里5000元左右的“官方”工
资账单，另一套是他每月外加
3000元左右的“报销费用”，而实
际所得应为8000元收入。贸易
公司对于裘师傅的说法不予认
可，实地调查也无法考证公司另
有 3000 元“报销费用”发放过。
裘师傅无法提供曾报销过的发票
单据，对于贸易公司每月另发放
3000元左右的“报销费用”就是工
资的说法无法提供证据去证实。

后仲裁委认定裘师傅提供的
证据不足，驳回了按照月工资8000
元的基数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

何律师就本案分析认为，
3000元“报销费用”如确有其事，
一般情况下凭发票报销的钱款也
不认定属于工资范畴，只是企业
对于员工因工作预先垫付的相关
费用的返还。本案中，裘师傅每
月有固定的报销费用是3000元
左右，并非实报实销，能否将报销
费用认定为工资，实践中存在争
议。如果裘师傅能够证明实际发
生过的报销费用是单位借此规避
发放工资的义务，掩盖发放工资
的事实，应该可以将该项费用认
定为工资的组成部分。反之，将
该项费用认定为工资的主张很难
得到支持。

本报讯 通讯员钟伟报道
日前，王先生终于拿到了妻子猝
死的补偿金，虽然妻子人已经不
在了，但是这笔钱对于王先生来
说，也是一种安慰，起码为妻子的
突然逝去讨了一个说法。

去年7月20日早上7时许，
绍兴柯桥某纺织公司职工薛女士
下班回厂区宿舍休息，傍晚6时
30分，其丈夫王先生发现妻子死
亡。王先生认为，身体一向健康
的妻子在宿舍死亡，厂方应负责
任，遂要求厂方赔偿。纺织公司
则表示，薛女士是在宿舍休息时
死亡，不能算是工伤，不应由厂方
负责赔偿。

双方当事人申请所在镇调委

会调解，双方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
在工伤的认定上。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职工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
伤。本案中，薛女士下班后在公司
宿舍内死亡，死亡原因无法查明，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这
种情形不构成工亡。但是，该纺织
公司实行12小时工作制，严重违
反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
时的相关规定，侵犯了薛女士的合
法权益。在调委会的努力下，双方
达成协议，纺织公司一次性赔偿薛
女士家属26万元。

对此，柯桥区职工服务中心
韩余静律师表示，世界卫生组织

将猝死定义为：平素身体健康或
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
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
亡。这也说明，对大多数普通劳
动者来说，猝死与劳动者工作强
度高、工作压力大以及不规律的
作息时间有关。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如果劳
动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则可认定为工亡
（工亡，即因工死亡，也包括因职
业病死亡，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
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
动时，所遭受的事故致死和职业
病致死。工亡属于工伤范畴），或
者视同工亡，劳动者或其近亲属

可以取得工亡待遇。如果劳动者
是在下班后家中猝死，按照规定
不构成工亡。

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
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
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
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
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
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
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
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
等人身、财产权益。”第六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工作强
度高、工作压力大以及不健康的
作息时间有损身体健康，是一般

人均知晓的生活和医学常识。因
此，纺织公司实行12小时工作制，
侵犯了薛女士的健康权。

就本案而言，虽无法得出纺
织公司超时工作制与薛女士猝死
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根
据薛女士上班及下班回到宿舍休
息后猝死这一过程的时间紧密
度，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该因果
关系亦同样无法排除。考虑到引
发猝死的原因亦与薛女士个人身
体素质、个人身心调整等多重因
素有关，具有多因一果性和一定
的偶然性，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规
则和公平合理原则，酌定由纺织
公司对薛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部分的赔偿责任。

鸡年春节已过，大伙又为新
的一年开始打拼。然而，羊大哥
想给民工兄弟姐妹提个醒，到一
家新的单位上班，首先还得看看
单位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
规范、到位，如果是不规范、有问
题的劳动合同，千万得留个心
眼。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这些条款

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
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订立劳
动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
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
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
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
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
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
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
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
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
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
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
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
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
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这些劳动合同不能签

在时下的一些不规范用工过
程中，往往会出现下面这些有问
题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必须保持
清醒头脑，不签这些劳动合同。

1. 口头合同
这类合同一般由朋友、亲戚、

熟人介绍到用人单位，双方只有
口头意向承诺，碍于情面或觉得
麻烦，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文件，
没有签字认可。一旦发生纠纷，
空口无凭，无据可查。

2. 简单合同
虽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

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内容过于简
单，基本要素残缺，没有必要的细
节约束。如对用人单位解除合同
和违约等行为的追究条款都缺
乏。

3.“暗箱”合同或者称为“一
边倒”合同

这类合同的内容往往明显偏
向用人单位一方，多数是用人单
位事先根据自身利益拟定，只强
调用人单位的权利和务工者义
务，对务工者利益涉及很少，一笔
带过，且不征求务工者意见。这
类合同往往内容模糊，滥用所谓
的解释权。

4. 抵押合同
少数用人单位要求务工者把

自己的一些证件、财产抵押之后
才能上班。当用人单位随意辞退
务工者时，就以种种理由不退还
抵押财物。

《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
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
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
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
物。

5.“双面”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为了应付劳动

保障部门检查，准备了两份合同，
一份是合法、规范的假合同，仅由
用人单位保管，应付检查，实际上
并不执行；另一份不规范、不合法
的真合同则双方持有，实际执行。

6.“卖身”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合同中要求劳

动者必须遵守所谓的“厂规厂
纪”，并利用这些条款要求劳动者
加班加点，使强迫劳动成为合法，
有的甚至连吃饭、上厕所都严格
规定时间，剥夺了劳动者的人身
自由。

7.“生死”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责

任，在合同中要求劳动者“出现
伤病自理，如有意外企业概不
负责”等。这类用人单位多出
现在建筑、化工、采矿等高危行
业。劳动者切不可抱有侥幸心
理，或不认真阅读合同条款，一
旦发生事故将面临巨大的费用
压力。

当然，即使签订了此类合同，
只要是对方原因造成的工伤，劳
动者仍可向劳动保障及法律部门
提出仲裁或诉讼。

单位不签劳动合同怎么办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
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如果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可以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
位支付双倍工资。在用人单位不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下，劳动者要想证明存在劳动关
系可以采用下面几个证据：

1. 工资发放记录，如盖章的
工资条、工资卡的银行记录；

2. 考勤卡、工作证等；
3. 社保缴纳记录，社会保险

缴费记录是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
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4. 工作记录、出差的相应证
据等。

春节过后，求职农民工陆
续到来。这些天，台州市路桥
公安分局民警积极深入到民
工集聚的劳动力市场、工业
区、出租房等，开展法制、防
范、禁毒等知识宣传教育，切
实提高农民工的法制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亲情护航民工
平安求职路。民警还对警方
正在开展的“春雷—2017”专项
行动做了宣传。

日前，路桥劳动力市场内
人头攒动，挤满了前来求职的

农民工，路桥公安分局路北派
出所民警来到这里，走进民工
当中，为大伙传播平安和法制
常识。

“背井离乡找工作很不容
易，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借着求
职人的急切心理乘虚而入进
行诈骗，大家一定要警惕。尤
其是一些非正规网站上的小
广告，或是路边电线杆上高薪
诚聘之类的小广告，千万不能
轻信。还有，如劳动力市场、
公交车上等人员密集场所，大

家一定要看好钱包和手机等
贵重物品。”

在现场，民警一边进行宣
讲，一边向大家分发各类法制
和安全防范的宣传资料。

“在他乡的求职路上有民
警相伴很温暖，尤其是聆听了
民警的法制和安全常识教育，
感 觉 自 己 一 下 子 就 懂 了 很
多。”一位来自安徽涡阳的民
工小刘说。

通讯员蒋友青 摄

本报讯 记者孟万成报道 日
前，台州市职工服务中心负责人黄
军辉接到一通来自四川的致谢电
话，打电话的是一位曾在当地一家
某建筑公司务工的民工曹桂平，他
感谢台州市、路桥区两级工会在其
遭遇工伤四处求告无门的情况下，
积极帮他维权获得赔偿，让他过了
一个安安耽耽的新年。

事情还得从去年底的一起上
访事件说起。2016 年 12月 30
日，三位四川民工结伴来到台州
市职工服务中心上访求助，他们
诉称：曹桂平去年8月2日开始
在台州市路桥区飞龙湖小区工程
工地上班，曹系水泥工，负责搬运
砖头，哪知当天就发生架子板摔

下来的事故，砸中曹的身体，当场
致其肋骨、肩骨骨折，住院治疗将
近5个月。其间，工地方面付过
前3个月的医疗费和9000元生
活费，然后就撒手不肯再管了。
由于生活费用完，又无其他收入，
导致曹生活陷入困境。他先后辗
转信访、劳动、法律等部门求助，
均因证据不足而悻悻而归，万般
无奈之下经人提醒找到工会职工
服务中心，希望工会帮忙出面和
工地协调工伤鉴定和赔偿问题。

此后，在台州市总工会和路
桥区总工会的介入协调下，涉事
企业和受伤民工就此次事故达成

“工伤赔偿协议”。曹桂平获赔偿
金6.9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何若愚 记者
冯伟祥报道 “活的穿山甲我卖
1000元到1500元一斤，冰冻的
500元到600元一斤，中间赚100
元的差价……”诸暨竟有餐厅将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作成菜肴供客人食用，日
前，由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穿山甲老板”张艳（化名）、
陈刚（化名）案件一审判决。

张艳经营着诸暨市区一家餐
馆，门面不大，生意却着实火爆。
原来她家饭店暗地里经营着特殊
的“美味”——烹饪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为招揽生意、打响招牌，
张艳从2011年12月便开始向其

“上家”陈某（另案处理，已起诉）
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将其加工成菜肴，
出售给有需要的客人。到2015
年6月期间，她共向陈某非法收
购穿山甲活体77只，穿山甲冻体
57.55千克，猫头鹰活体7只、狮
子肉11.55千克、熊掌67.5千克，
交易价格超过14万元。

这样的饭店，在诸暨不止一
家。从2013年到2015年7月案
发，陈刚（化名）也在其经营的山
庄中非法收购出售穿山甲活体1
只、冻体2只，猫头鹰活体2只，穿

山甲甲片2斤。
2016年8月，随着省森林公

安局挂牌督办的特大野生动物贩
卖案侦破、公诉，诸暨的“穿山甲
老板”再也无法藏匿。近日，诸暨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张艳犯非
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
金五万元；判处陈刚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张艳和陈
刚为自己无视法律的行为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
规定国家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实行重点保护，禁止生产、经营使
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
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
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刑罚》第
三百四十一条专门对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
动物制品的行为作出规定，一旦
触犯，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物种消失最多的
国家之一，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形势非常紧迫。

通过电子钱包转账，做“阴阳”两本账，律师提醒劳动者——

企业这样支付工资时，你要当心了

职工公司宿舍内猝死，算工伤吗？
超时工作用工单位难辞其咎

劳动合同相关知识，
你了解吗？

上班首日遭遇工伤 求告无门工会相帮

台州“娘家人”
为民工撑腰获点赞

野生保护动物
岂能成盘中餐
诸暨两名“穿山甲老板”获刑

亲情护航民工求职路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信贷资产债权进行公开转
让，现特发出本转让公告，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拟转让信贷资产有关情况
本次拟转让信贷资产共9户，涉及10笔债权，金额总计

9,465,961.99 元，其中本金 8,734,300.54 元，利息 731,
661.45元（截止2017年1月31日）。

二、受让单位资格和条件
1. 受让单位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

者其分支机构；
2. 受让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监

管规定，有资格商业性买受银行业信贷资产。
三、招标组织安排
转让方配合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对拟转让信贷资产进

行现场尽职调查。
四、转让方式
本次转让为公开招标，报价日定于2017年2月23日。如

果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拟采取协议转让方

式。
五、有效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有效期截止2017年2月23日。
六、其他事项
1. 为力求规范、公平，本次资产包将转让的基准日设定

为2017年1月31日。即受让方与转让方签订正式合同后，全
部转让信贷资产从2017年1月31日后的现金等收入全部归
受让方所有。

2. 若受让方有因主观因素放弃或恶意抬高中标价格后
再放弃的行为，今后我行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上将不与其合
作。

3. 本公告不构成转让上述信贷资产的要约或承诺。
4. 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属招标单位。
联系人：王先生、陈小姐
电话：0577-88990712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0日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贷资产债权转让招标公告
近日，衢州市旅游系统工委主

任潘土根带队到系统各基层工会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走访困难职
工，让困难职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

在走访慰问中，潘主任与生活
困难职工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们
的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和致贫原
因等，并送上慰问品。潘主任鼓励
他们要坚定信心，爱岗敬业，好好
工作，争取早日克服困难。同时要
相信党和政府会帮助他们共渡难
关,明天生活会更美好。衢州市旅
游系统工委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职
工共计十余人。

近日，柯城农商银行在
省农信联社提名推荐的基础
上,通过申报海选、实地考
察、面试答辩等环节层层遴
选，从23个省（市）推荐的
65家机构中脱颖而出，荣膺
微型创业奖——最具发展潜
力奖。

该奖项的获得是该行近
年来高速稳健发展的里程
碑，今后，该行将会沿着“以
创新促发展”的道路继续前
行。

徐芬

衢州市旅游工委走访慰问困难职工柯城农商荣膺
行业最具潜力奖


